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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南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董事长吴小翔先生主持了本次
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及摘要》
与会董事认真审阅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及摘要》，认为其与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状况相符，并同意对外报出。
本项议案投票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20-016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代码：603183 公司简称：建研院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小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任凭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44,169,792.39 1,362,864,622.28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90,165,037.79 986,632,971.29 0.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312,584.97 -51,432,434.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6,893,114.84 102,718,388.37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24,014.85 4,769,373.09 -5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10,479.53 4,568,276.72 -9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23 0.68 减少 0.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2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898,502.7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10,136.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30,388.8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64,715.57

合计 1,913,535.3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56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小翔 15,754,984 8.25 15,754,984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惠明 13,317,781 6.98 13,317,781 无 境内自然人
黄春生 13,317,781 6.98 13,317,781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其超 13,317,780 6.98 13,317,780 无 境内自然人
冯国宝 7,151,514 3.75 7,151,514 无 境内自然人
钱晴芳 3,232,562 1.69 3,232,562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671,212 1.4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国庆 2,437,240 1.28 无 境内自然人
顾小平 2,379,588 1.25 2,379,588 无 境内自然人
丁整伟 2,375,592 1.24 2,375,592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71,212 人民币普通股 2,671,212
王国庆 2,437,240 人民币普通股 2,437,240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2,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0,000

徐蓉 1,989,327 人民币普通股 1,989,327
刘剑星 1,910,788 人民币普通股 1,910,788

范容珍 1,874,155 人民币普通股 1,874,155

嘉兴京隆恒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1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9,900

王鹏飞 1,413,229 人民币普通股 1,413,229

任遵祥 1,124,675 人民币普通股 1,124,675

浙江朱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3,756 人民币普通股 1,093,7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小翔、王惠明、吴其超、黄春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冯国宝、丁整伟、吴庭翔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2020年 3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度 备注

应收票据 20,600,620.56 30,523,465.64 -32.51% 主要是票据结算
所致

预付款项 8,564,254.21 6,388,042.92 34.07% 主要是预付采购
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348,109.41 7,320,165.66 82.35% 主要是保证金增
加所致

存货 113,023,291.30 78,968,704.70 43.12%
主要是受疫情影
响未能及时结算
所致

在建工程 92,641,036.67 64,726,242.93 43.13%
主要是科教研发
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1,341,327.07 1,001,232.02 33.97% 主要是装修费用
摊销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本期新增银行流
动贷款

应付票据 39,064,011.79 14,077,971.77 177.48% 主要是票据结算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170,274.72 48,491,712.77 -74.90% 主要是年终奖金
支付所致

2、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2020年一季度 2019年一季度 变动幅度 备注

研发费用 9,619,584.80 5,831,677.44 64.95%
主要是研发投入
增加以及中测行
本期合并增加

财务费用 591,013.51 -229,665.56 -357.34% 主要是借款支出
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898,502.72 258,000.00 635.85% 主要是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546,772.89 3,651,682.30 51.90% 主要是应收款回
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8,488.82 27,686.84 364.08% 主要是疫情对外
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11,400.87 -37,519.07 3395.29%
主要是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增加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表项目 2020年一季度 2019年一季度 变动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312,584.97 -51,432,434.53 主要是收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348,765.92 -115,680,861.88

主要是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净流出
减少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302,949.62 521,777.16 5515.99% 主要是本期银行

借款增加影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小翔

日期 2020 年 4 月 29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南四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监事会主席陈健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及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20-017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谢小

梅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谢小梅女士持有
公司股份 36,038,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4%。 上述股份一部分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且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谢小梅女士的一致行
动人系徐缓先生。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谢小梅女士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2,79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其本次减持计划的减
持时间过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小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3,246,7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55%。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小梅 5%以上第一大股东 36,038,700 11.44% IPO前取得：25,570,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468,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谢小梅 36,038,700 11.44% 夫妻

徐缓 57,772,442 18.34% 夫妻

合计 93,811,142 29.78%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谢小梅 2,792,000 0.89% 2020/2/11�～
2020/2/24

集中竞
价交易

21.98�-26.
01 63,955,718.20 33,246,700 10.5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治

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自主决定的。 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在减持实施期间内，公司股东谢小梅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 减持价
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2020-030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5/11 2020/5/12 2020/5/12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1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33,34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33,34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5/11 2020/5/12 2020/5/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及《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
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1.00 元；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
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
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
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1.0 元。

（5）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规定，解禁后
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9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5-58648819
电子邮箱：nwyx@micro-tech.com.cn
特此公告。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029 证券简称：南微医学 公告编号：2020-022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40 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5/11 2020/5/12 2020/5/12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1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50,00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80,000,0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5/11 2020/5/12 2020/5/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 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 1 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0 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
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0 元，待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有关规定， 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36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36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6 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
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相关企
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
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40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1593644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208 证券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0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上证 e 访谈”栏目（http://sns.

sseinfo.com）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11:30 前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

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及分红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19 年

年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通过网络方式召开 2019 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就公司发展战略、
经营业绩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二、说明会的时间和形式
1、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 � 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上证 e 访谈”栏目
（http://sns.sseinfo.com）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代）杜振新先生、副总经理张祥林先生、董事会秘书孙

洪晖先生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11:30 前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

件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及分红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
陆网址：http://sns.sseinfo.com� ，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及分红说明会。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 伟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电话：0537-2989906
传真：0537-2215851-002
邮箱：cxyy@cisenyy.com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367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0-036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网上业绩及分红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告》。 为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业绩、发展规划及利润分配等事项进行
充分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现就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广大
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说明会将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15:00-16:3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执行官）Hui� Deng（邓晖）先生，独立董事王慧女士，
董事会秘书蒿惠美女士，财务总监林诚川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0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17:00 前通过电子邮件（invest@arcsoft.

com）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2、投资者也可在 2020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15:00-16:30 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2980418
电子邮箱：invest@arcsoft.com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088 证券简称：虹软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15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相关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上午 9:30-11:15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
入交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30-11：
15 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30-11：15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会人员
公司参加此次说明会人员包括：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卫明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

总经理马静先生、财务负责人陈志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周一） 上午 9：3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收看本次说明会。
2.为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

工作的要求，公司现就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周五）17：00 前将有
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gd005@zjggdtc.com。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说明会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55390270
联系邮箱：gd005@zjggdtc.com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186 证券简称：广大特材 公告编号：2020-015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支持所属企业开展生产经营，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拟在 2020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继续为所属企业代开保函和代办信用
证，上述业务计入公司征信，由公司向银行承担责任，责任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对本次授信额度的划分和担保额度说明如下：
一、授信额度划分方式
针对公司取得的任意一家银行的授信额度， 公司和所属子公司之间的使用范

围划分为：
1.公司可使用全部授信额度。
2. 公司所属子公司经公司总部授权后可以使用授权范围内的授信额度开立非

融资类银行保函、开立信用证（经公司授权的子公司，其下属各级全资子公司也可
在授权额度内使用公司授信开立非融资类银行保函、开立信用证)。

二、担保额度
公司对子公司使用公司授信额度设定总额上限和单户企业上限双重控制，即

同时设定对所有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上限和对单一企业担保额度上限。 2020 年公司
对子公司使用公司银行授信的总额上限为 75 亿元。 对单一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上限
分别设定如下（各企业额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1.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股权比例 担保金额上限
（亿元）

1 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10
2 公司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3
3 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3

4 公司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 3

5 公司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10

6 公司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 5

7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5

8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5

9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5

10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10

11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5

12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3

13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3

14 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 3

15 公司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2

2.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股权比例 担保金额上
限（亿元）

1 公司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22% 5
2 公司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76% 1
3 公司 印尼中化巨港电站有限公司 50% 1

特此说明。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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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情况说明


